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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登記保證金數額訂定公聽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年 4月 21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貳、地點：中央選舉委員會第 1會議室（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5號

10樓） 

參、主持人：黃委員秀端                       紀錄：劉菁珊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持人致詞：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今天中央選舉委員會舉行

「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登記保證金數額訂定公聽會」，感

謝大家在百忙之中撥冗參與，我是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黃秀

端，很榮幸擔任此次公聽會主持人。 

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保證金的數額，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 32條規定，由主管選舉委員會訂定。目前地方公職人員

選舉候選人保證金數額，直轄市長為 200萬元，縣（市）長、

直轄市議員為 20萬元，縣（市）議員、鄉（鎮、市）長及直

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長均為 12萬元，鄉（鎮、市）民代表、直

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及村（里）長均為 5萬元。 

108 年 4 月 1 日立法院第 9 屆第 7 會期內政委員會第 11

次全體委員會審議兩項選罷法修正草案時，立法委員所提「建

請選舉委員會於公告選舉保證金數額前，應先徵詢學者專家

之意見並召開公聽會，廣納各界意見後，妥適制訂合宜之數

額，以確保人民參政權利暨選舉業務執行得以兼顧。」之臨時

提案，經決議照案通過。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經本會第

568 次委員會議決議於今（111）年 11 月 26 日舉行投票，因

各界對於候選人保證金數額迭有建議，本會爰依上開決議召

開本次公聽會，聽取學者專家、立法院黨團及社會各界的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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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就依照我們的議程來進行，請各位發表意見，我們之

後將彙整各位的寶貴意見，提供本會委員會議作為審議決定

保證金數額的參考。 

今天的議程，包括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保證金背景說明、

相關法規、目前地方公職人員候選人登記保證金數額訂定情

形，另外也做了一些國外的比較，像日本、韓國、新加坡、英

國、紐西蘭、荷蘭、澳洲等等。今天公聽會所列討論題綱，第

一點，各界對於直轄市長選舉候選人登記保證金數額迭有建

議意見，有無檢討調整必要？保證金數額調整為多少始為妥

適？因為直轄市長的保證金數額 200 萬是最高的，所以特別

提出來要不要調整。第二點，其他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登

記保證金，有無檢討調整必要？我們就以上題綱進行討論。 

陸、與會人員發言摘要： 

第 1輪發言 

一、臺灣大學政治學系黃教授凱苹： 

(一) 主席、大家好，我認為這個議題在直轄市長的部分，或是

包括其他首長的部分，應該要調降。直轄市，我覺得有一

個公式，算出來應該要 125萬，地方民意代表的話，原則

上應該是維持不變。理由如下： 

1. 我們直轄市長保證金高於日、韓等其他國家，但是跟人均

收入來作對比的話，我們的保證金是韓國的 1.73倍、日

本的 2.78 倍，但是人均收入只有韓國的 0.89 倍、日本

的 0.7 倍，所以保證金相對這些日、韓的民主國家是比

較高的，更不要說英國、紐西蘭這些更老牌的民主國家，

他們的直轄市長保證金相對來講又更低。 

2. 因為大黨提名的候選人，基本上都是可以取回保證金的，

所以保證金主要是對小黨還有獨立參選者造成障礙。但

為了不讓有人參選並不是為了從政的目的，而是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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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所以保證金制度，就是要保障一般人的參政權之

外，也是想要避免一些有心人來參選之間取得一個平衡。 

(二) 基本上，大家都同意應保障個人的參政權，這個是憲法保

障的權利沒有疑義，最主要還是金額的問題，所以會議資

料中有一些倡議，例如說登記費是基本工資的 5 倍，以

現在基本工資來算是 12萬 6,250元，還有保證金是參選

公職人員 2 個月的月薪，以直轄市長來講的話，應該是

39 萬 2,640 元。我認為這兩個倡議其實都還不錯，但是

基本工資的 5 倍，請問一下里長是不是也要以這個標準

計算？里長基本上不是公職，他是領事務費，而且我看前

幾天立法院才剛通過 4 萬 5 調成 5 萬，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是參選公職的 2 個月月薪來算的話，對里長來講，

好像又負擔過大。還有，如果只是一般登記費用的話，里

長是不是也要繳交這個費用？原本保證金的規定其實就

有考量選舉人數做一些調整，所以我覺得這個因素應該

也要納入計算，如果要採用基本工資 5倍的話。還有，剛

剛講過登記費的用意，假設是基本工資的話，其實 12萬

6,250元對於一般的直轄市長來講又太低，好像也沒有辦

法阻止志不在參政的參選。參選公職 2 個月的月薪是比

較好的建議，讓直轄市長候選人保證金數額接近英國倫

敦市長的保證金，大概是 38萬左右，對小黨還有獨立參

選者來講，是比較能夠負擔的金額，不過直轄市議員的保

證金如果還是以這個標準計算，需要 24萬 5,090元，比

現行保證金要高，里長依事務費計算的話，要 10萬元，

還是比現行的保證金高很多。 

(三) 所以，我的計算公式基本上來講，由於我希望能夠在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找到一個可以計算為基準的公式，我的

計算公式就是跟目前候選人競選經費的固定金額作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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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因為在選罷法裡面有各種公職人員競選經費最高金

額的固定金額，如果去算的話，現在里長的保證金高達競

選經費固定金額 25%，因為現在是 5萬塊，他的競選經費

固定金額 20 萬，但是縣（市）長只有 0.7，也就是競選

經費固定金額 3,000 萬，保證金只有 20萬，所以如果把

這些公式算出來的話，平均大概是落在 5.5%，要扣除極

端值，第二部分就是扣除極端值之後，取得一個比較適合

的值再來計算，得出 125萬跟其他數字。 

二、東吳大學政治學系蔡教授韻竹： 

(一) 以下我的發言大概有 3 個角度，第一個是對於現行制度

的看法，第二個是提出建議的基本立場，第三個是拋出一

些可能的選項提供各位作參考，作為後續政策如果修法

或是調整的參考。 

1. 現行制度運作這麼久，基本上我認為制度沒有不好，但是

也許有與時俱進的空間。也就是說，現在的保證金制度實

施了那麼長的一段時間，其實我們也看到我們的民主是

相當蓬勃、多元，而且還算穩定，所以表示這個制度是可

行的。只是在可行的前提之下，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再更精

進的空間，我想這是為什麼會有立委提案建議召開公聽

會的方式來蒐集民意的主要用意。我基本立場可能就比

較不是從減少參選人數的角度出發，比較是從促進更多

政治參與的角度來思考。 

2. 現行的制度雖然看起來沒什麼不好，因為我們看到有些

新人儘管認為保證金太高，對新人參選有困難，但他們都

還是繳了保證金，而且有蠻多人也都順利當選了。看起來

沒有什麼不好，但是我們沒有看到的是，是不是有一些人

本來有參政的意願，就是因為保證金，所以讓他想想這一

次還是算了，我們沒有看到那些因此沒有參選的人。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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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跟競選經費有關的是，我們沒有看到是不是有一

些資源比較弱勢的參選人，因此被壓縮了他的競選資源，

因為他的有限競選資源當中就要拿一定比例去繳交保證

金。所以，我的角度是只要有想認真選、有誠意選，應該

是想選的都可以選，任何有政治參與意願的人，不至於因

為繳交保證金而必須認真去取捨，或者去壓縮他的競選

經費。當然我並不是認為因此就可以鼓勵泛濫的選舉，因

為在我們過去學習的一些案例當中，我們也看到有蠻多

人是有非常多的資源，他可以輕易繳交保證金，像是買了

一個免費的廣告版面，保證金的制度應該是希望能夠適

時去弭平候選人因為貧富、年齡、資歷或是所屬優勢、劣

勢政黨的差異，只要有意願原則上都可以參選。 

3. 所以，在這個基準之下，我想到可能性的做法，除了剛剛

提到的登記費，或者是月薪、競選經費作掛勾之外，我想

提的一個建議是，是不是可以讓第一次參選的人保證金

有一些優惠，這個優惠可能是只有 1 次，由他自己來選

擇他要不要使用這個保證金的優惠。這樣的制度下，可能

可以讓有參政意願，但是資源不是那麼豐厚的人，更容易

去突破這個保證金的門檻。另一個角度，這個我想是比較

難，就是對於重複參選，但是看起來不是那麼認真選，他

只是要來買廣告版面的，就有另外一個反方向的，是不是

可以用累進保證金的方式來思考，看起來每次都參選，但

從來都沒有認真選，是不是需要繳交更多的保證金來表

示認真參選的誠意，累進這個是比較其次，但我認為對於

首次參選應該是可以給予一些優惠，而且行政首長跟民

意代表是可以分開的。 

(二) 最後就題綱來講的話，對於直轄市長以及地方行政首長

或者民意代表的部分，我認為從政治參與的角度來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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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參選比較有可能在地方民意代表，如果要採取第一次

參選的保證金優惠調降，也許可以首先思考的是民意代

表的部分。 

三、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系莊教授文忠： 

（一）基本上剛剛兩位老師提的觀點我大部分都認同，我這邊

也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談這個問題。第一點，從制度設計的

角度來講，本來很多制度設計都是在不同價值之間取得

一個平衡，比如說從民主跟行政角度來看，民主當然是擴

大參與，可是行政又有行政效率的考量；另外，從個人跟

社會角度來看，個人角度當然是希望參與成本越低越好，

但是社會也是要付出一些成本，因為不管在選票上面，甚

至選民要去投票都要增加社會成本。所以，我覺得很多制

度設計不可能滿足單一標準、單一價值，這個的確是有它

的困難點，但是我們要從中取得一個平衡，基本上我認為

這樣的制度設計應該不算是不好的一個制度設計，就內

容來看，也許我們可以有一些調整。 

（二）第二點，如果這個制度會限制有些候選人想參選但沒辦

法參選的話，也許要從資料上來看，所以我查閱了過去這

幾年的地方選舉及立法委員選舉，其實參選人數並沒有

減少，而且幾乎是歷次一直在增加。有沒有像剛剛兩位老

師提到，會不會排除掉一些本來想參選而沒參選的人，這

個當然有可能，但是如果從參選人數來看，這個門檻也許

並沒有嚴重到讓真的想參選的人卻步，參選意願一直在

下降，所以從參選的情況來講，其實並沒有減少。但是可

能要注意的，因為我也看到過去有一些參選人保證金是

被沒收的，沒收的也許就真的是來自於小黨或獨立參選

人，所以這個部分剛剛兩位老師有提一些建議，從這個角

度來看，對這些人有沒有可以幫助的機制，當然剛剛有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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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計算的標準，我覺得可以再討論。 

（三）另外，不管是獨立參選人或者小黨、甚至大黨這些人，其

實整個參選過程，保證金的費用占競選支出費用雖然不

是很高，但是畢竟仍是一筆支出，所以另外一個解套方

式，因為參選人、擬參選人可以募集政治獻金，政治獻金

其實並沒有很明確去規範其用途，政黨應該可以用在選

務的費用支出，但是擬參選人裡面，好像沒有一個項目可

以拿來繳交保證金費用的支出，所以政治獻金是提早就

可以去募款，如果擬參選人有一定社會支持度，也許可以

爭取到政治獻金來支持他，而且保證金不一定是他實際

的支出，得票數超過門檻是可以拿回去的。所以，我覺得

如果有這樣的彈性，可以有比較明確的項目支出，也許對

這些想參選的人來講，可能又多了一個繳納保證金的來

源。不知道這是不是可行的機制，對各政黨，不管是大黨、

小黨，或是獨立候選人，其實都是有參考或適用的標準，

也不是獨厚哪個政黨，或是不是真的只有對小黨有利的

狀況，所以我覺得這也許是另外一個可以去處理的方式。 

（四）保證金是不是可以用電子連署去取代，我想這個部分可

能也真的要去思考，因為電子連署未來上路之後，它當然

有方便性，可以減少查核成本，可是還是會有個資跟重複

連署的問題，甚至連署跟最後得票數的結果不見得完全

是一樣的，所以它有不穩定性，很難去納入計算。 

（五）最後，我想提一點，直轄市長這個部分我覺得應該是要調

降，因為如果以臺北市來看，其實臺北市也才 6 個區域

議員選區及 2 個原住民議員選區，而且臺北市議員的保

證金是 12萬，可是市長高達 200萬。當然我不是說直接

這樣換算，只是希望避免不認真參選的人濫用公共資源，

所以也許可以調降，甚至可以到 100 萬或是 120 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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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就定一個最低門檻來適用同一性質的各個縣市，因

為各縣市還是有人口規模、土地面積大小差異，要個別去

定有點困難，但是我們採最低標準來定，也許是一個比較

好的做法。 

四、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吳所長重禮： 

(一) 大法官釋字第 468 號解釋文提到，保證金制度的立法目

的和憲法的平等權本身是沒有違背的，所以簡單來講，確

立了保證金的制度。我們今天最主要討論直轄市長的保

證金是不是太高了，本來有一個提案是要調高，其中一個

建議就是能夠節省行政成本，防止人民任意參選，耗費社

會資源，這樣的話一般民眾可以說，但是各地方的選舉委

員會其實真的不適合，至少我個人是這麼判斷，因為人民

的選舉權基本上是憲法所保障的。您要問我有一些人是

出來選假的，以前我在大學修黃秀端老師課的時候，我還

記得黃老師告訴我，我印象很深，政黨基本上分成 2種，

有一種是屬於理念型的，有一種是實務型的，簡單來講，

歐洲有一些國家、西歐也有一些國家本身就不是以當選

作為最主要的目的，他是要宣揚自己的理念。同樣的邏

輯，2014 年大家以為只有柯文哲跟連勝文在選，答案不

是，事實上有 7 個候選人，我還記得當時還有一個趙衍

慶先生，大家應該印象很深，結果他的票比馮光遠還要來

得高，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印象？所以，我要講的是，

這就是人民的基本權利，尤其是憲法所保障的，至於要節

省行政成本，防止人民任意參選，耗費社會成本，這些或

許我們來說可以，但是一般的選舉機關，我覺得是不適合

說這個話，因為之所以有政府的目的，最主要是要保障人

民的基本權利。回過頭來說，您說有一些人選就不可能當

選，我當然知道，但是就好像在民主社會，在我們社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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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獻極，我們這個社會有張亞中，如果在這個光譜上面，

兩個不同的意見可以在這個社會激盪，我覺得這就是一

個多元社會，基本上我們本來就不希望是一個一言堂社

會，希望能夠聽到不同的聲音，所以要提高保證金，我覺

得在立意上面是站不住腳的。 

(二) 至於維持保證金，勉強可以，況且其中一個理由是目前保

證金占競選經費比例並不是那麼高，但是從某一個角度

來講，剛才蔡老師有提到，會不會有可能尤其是直轄市長

的保證金比較高，使得他後來沒有參選，而影響了大家聽

到他不同的聲音，所以整體來講，我倒沒有去精算過，不

過我自己認為調降直轄市長候選人的保證金是合理的。

具體的建議，應該調降約略是在 100 萬左右，就是在直

轄市議員大概 3、5倍左右，我認為是在一個合理的範圍，

至於其他的各個層級選舉的保證金，我覺得目前算是合

理的。 

(三) 當然這裡頭還要相較於其他，剛才講的也沒有錯，雖然我

們比日、韓要來得低，但事實上我們都遠高於新加坡、英

國、紐西蘭、荷蘭、澳洲等等，所以相對來講，我覺得為

了保障人民基本的參政權，這是選舉的權利，適當調降保

證金是有必要的，謝謝。 

五、中央選舉委員會選務處謝處長美玲： 

(一) 108年立法院做了決議，希望中選會在訂定保證金數額之

前先召開公聽會，因此我們在本屆立法委員選舉之前曾

經開過一次公聽會，包括用登記費的制度，以基本工資 5

倍作為計算，或者是參考公務人員職務月薪來訂定，這些

都是在該次公聽會的時候與會人員所提出的意見。另外，

在會議資料也整理了 108 年公聽會的時候，與會人員對

於維持現行保證金、調降或是提高保證金數額的相關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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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提供大家參考。 

(二) 第二點補充，剛才老師有提到，保證金如果達到一定的得

票數是會發還的，我這邊補充一些數據，直轄市、縣（市）

長不予發還的比例是比較高的，超過 4 成，直轄市、縣

（市）議員的部分，不予發還的比例則是在 12%至 18%之

間，至於鄉（鎮、市）長大約是在 14%，鄉（鎮、市）民

代表還有村（里）長不予發還的比例是在 5%以下。 

六、臺北市政府民政局方科長英祖： 

主席還有各位專家學者，臺北市政府代里長表達意見，

因為松山區里長在市長與里長市政座談會提出建議，希望

里長登記保證金由現行 5萬提高為 10萬，這個部分剛剛有

老師提到，他們也是希望讓一些沒有真的要投入公共服務，

可以有一個篩選的機制，這個部分提供主管機關作參考。 

七、宜蘭縣議會徐主任明德： 

大家好，我是宜蘭縣議會法制室主任。我的想法是我們

其實可以去做一個調查，甚至是訪問，看歷屆這些民意代

表選舉不管是當選或者沒當選，他們對於這樣保證金的數

額有些什麼樣的想法或是意見，可以提供中選會作參考。 

八、臺南市議會王主任建龍： 

各位與會的貴賓大家好，臺南市議會表示以下意見： 

(一) 縣市長選舉部分，我想依臺灣社會現行選舉的一個情

況，縣市長如果沒有透過政黨提名推薦，要當選的機率

幾乎不高，所以保證金要調降其實意義不大，而且角逐

者還是相當踴躍。 

(二) 有關其他民代的部分，首先說明本市議員有 57席，有 1

席是因為當選立法委員，現在有 56席。經我們書面調查

的結果，沒有意見者有 26位，幾乎占一半，因為保證金

都退還了。表示意見維持者 11位，調降者 14位，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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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的 5位，但是要提高當然是他們實力是比較 OK的。

另外，公職人員選舉保證金書面資料顯示有將近 30 年

未調整，這 30 年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已經漲了很

多，而保證金未調整，其實已經表示保證金在調降了，

所以我的看法是維持已經對候選人相當尊重。 

(三) 另外，保證金有退還的機制，達到門檻就會退還，所以

要討論調整、調降保證金其實也沒多大意義，反正達到

門檻就退還。我個人的看法跟建議，不是代表我們議會，

其實研究要調漲保證金、調降保證金，不如去研究退還

保證金的門檻，這也可以鼓勵一些有意參選的，門檻降

低，至少負擔不用那麼大，可以增加他們的意願。 

(四) 我們國家公職考試都有繳交所謂的報名費，為什麼議員

參選登記費不用繳？登記費應該比保證金的意義來得

大。這是我個人的看法，是不是可以研究？就是雙軌，

但額度的話，我想可以去研究，應該是以他們研究費的

百分比，我認為這是公平合理，符合公平正義，這也是

負責任的表示。 

第 2輪發言 

一、臺灣大學政治學系黃教授凱苹： 

(一)關於保證金發還門檻調降的問題，我覺得也應該要跟保

證金數額一併考慮，但是先回來接續我剛才的主題。假設

我們是用競選經費固定金額去算的話，取一個中間值，我

認為首長的部分應該可以取平均值 2.5%，民意代表部分

是 2%，所以這樣算的話，直轄市長是 125 萬，縣（市）

長是 75萬。現行縣（市）長的保證金其實是非常低估的，

因為他的競選經費固定金額是 3,000 萬，直轄市是 5,000

萬，可是他們的保證金卻差了 10倍，前者是 200萬，後

者是 20萬，為什麼會這樣？沒有人知道。我覺得還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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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固定公式去算，讓大家覺得繳這個保證金是合理

的，它可能是某個東西作依據。 

(二)鄉（鎮、市）長的部分，可能還是維持一樣，里長部分就

會調降到例如說只要 5,000 元，所以臺北市的里長們還

是會面臨一些競爭。議員的部分基本上是維持一樣的，直

轄市還是 20萬，縣（市）還是一樣 12萬，但是我覺得縣

（市）議員之所以不需要調降，很大的原因是門檻相對比

較低。根據臺北市的第一選區來計算，上一屆的選舉人當

中，依照計算門檻的話，只要得票 3,379 票就可以把保

證金拿回去。所以，上屆 10位落選者當中，只有 3個人

沒有拿回去，我覺得在直轄市議員的門檻相對比較低，維

持 20萬再加上門檻是可以接受的。 

(三)如果是直轄市長的話，加上得票門檻之外，其實相對是非

常高。因為現行門檻計算是各該選舉區應選出名額除該

選舉區選舉人數總數所得商數的 10%，再加上投票率的

話，其實是遠高於 10%的，所以我覺得首長門檻的計算可

能可以重新想一下，例如總統選舉是設定實質得票率 5%

作為沒收門檻。所以，我個人覺得保證金數額跟沒收門檻

是可以搭配使用的。如果想要維持金額的話，可以考慮下

降門檻；如果想要調低保證金的話，可以維持這個門檻不

變，或改為比較實際的計算方式都是。 

(四)我們今天在討論保證金數額的問題，或是調降門檻的問

題，其實是因為我們不希望小黨跟獨立候選人反補貼選

務經費的現象，所以我知道選務經費每一年都在調升，問

題是向這些候選人收固定的費用或保證金，說實在的，對

我們的選務費用是杯水車薪。可是在收取這些費用的時

候，以臺灣在東亞是一個非常進步的民主國家來講，實質

上是造成小黨跟獨立候選人去反補貼大黨的現象，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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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黨可以領回保證金，又有競選經費補助，所以現行制度

已經對大黨非常有利了，大黨也在這些制度的保護之下，

可以擁有這麼高的席次，我覺得在保證金的部分，不需要

再這麼為難小黨跟獨立候選人。 

二、主持人： 

剛剛提到市長跟縣（市）議員一個是單一選區、一個是

複數選區，單一選區、複數選區在計算保證金的方式有沒

有必要要區隔，或是退還保證金的門檻是不是要不一樣，

而不是完全都是一體適用。 

三、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系莊教授文忠： 

我再補充一點意見。調降門檻的確都是用選舉人去計

算，跟實際投票率會有很大的落差，如果是用投票率跟投

票人數去算，就可以考慮到各選區規模差異不一樣，而且

剛剛主席提到單一選區跟複數選區，可能就會考量複數選

區本來競爭的人比較多，要跨過門檻相對比較難一點，所

以我覺得用另外一個計算方式會不會是比較合理的方式。 

四、東吳大學政治學系蔡教授韻竹： 

我們在討論保證金要調降或調升的時候，我個人會比

較希望看到是一個公式化的依據，而不是抓著整數或者喊

價的。至於是什麼樣的公式，剛剛各位老師跟各地方政府

其實都提出了一些意見，我覺得蠻多都可以參考的，甚至

是保證金調降搭配登記費的制度，也許也是可以思考的部

分。我最主要認為公式化是蠻重要的，也許以後就可以隨

著物價的波動而相應變動，會是一個比較好的做法。 

五、內政部簡科員麗瑩： 

就保證金數額訂定，本部尊重選舉委員會的權責。以下

2點補充說明：第 1點，政治獻金的部分，是可以當作保證

金繳交的費用；第 2 點，本部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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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已將保證金退還的計算標準，由選舉人總數修正為投

票人數，以考量在各選舉區投票率的不同。 

六、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系莊教授文忠： 

（一）我再補充 2 點意見：第一點，剛剛提到里長的部分是不

是要有不同意見，我個人認為也許可以深入考慮一下，

因為其實選舉本身就有鼓勵政治人才參選的用意在，越

基層應該是越多人參與會越好，所以如果調高，反而對

於新人是比較不利的，甚至可能變相保障現任者，剛剛

老師有提到里長、村長本身並不是領有固定薪水，雖然

有事務費，可是基本上並不是專責，所以我會建議也許

門檻不要太高比較可以鼓勵參選。 

（二）第 2點，目前村（里）長保證金是 5萬，因為鄉（鎮、

市）民代表只有 5萬，村（里）長是不是可以調降？如

果我們從鼓勵參與角度來看的話，這個也許可以參考，

讓基層願意參選。 

七、主持人： 

各位都是講保證金，我記得以前看過其他國家不一定

用保證金的方式，用連署或其他方式。 

八、中央選舉委員會莊主任秘書國祥： 

連署或其他方式以及發還保證金的門檻降低都要修

法，只有數額是選委會可以直接公告，不涉及修法。 

九、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代表范雲委員： 

（一）謝謝主席邀請我們各黨派代表來表達中選會法定權利上

有關保證金的事情，也謝謝今天中選會還有很多學者專

家一起來討論。首先告訴大家，雖然我很匆忙，可是我

們的確有準備，也看了中選會的資料。今天 2個主題，

一個就是保證金要不要檢討、數額要不要調整，一個是

直轄市長，還有地方公職人員候選人保證金的部分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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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檢討，可是我看了中選會的報告之後，還是要表達相

當失望。今天有很多比較政治的學者跟各方面的學者專

家，我在想，這事情我不是專家，可是我一直在倡議這

個議題，我自己參選過，也抗議過臺北市長候選人保證

金 200萬元太高，為什麼有人可以有 200萬元去推銷蜂

蜜紅茶跟唱歌？我也是對市政有想法，我因為沒有 200

萬元，就沒有辦法去表達我的想法，這就是一個參政權

利的不平等。而且當時我還是一個小黨的主席，那個黨

還在前一次大選中有 2.5%的選票，那位唱歌的候選人當

然他有他的寶貴的意見，但是就民意基礎上，我並沒有

比較少，所以我想保證金真的造成參政的困擾。 

（二）另一方面，我自己邀請過很多年輕人說服他們出來參選，

也發現他們在籌募資金上的困難。當一個 20 幾歲政治

系畢業，28歲的年輕人能夠募到的朋友，一個人拿 2,000

元，再去 ATM領 3,000元給他，湊不到 100 萬元出來選。

我認識一位很優秀的年輕人，他湊了 75 萬元，這個 75

萬元的選舉經費，20萬元保證金是不是對他影響很大？

之前我們開了記者會，還有一位年輕里長候選人差一點

點就當選，他在士林、北投那一帶選，他說他只有 8萬

元可以選，保證金 5萬元，這樣子是不是對他的參選權

益影響很大？他最後就是差 20幾票當選。所以，這個部

分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很有道理，說因為參選人太多，浪

費公共資源，但是其實實質上阻礙了資源不足的年輕人

跟弱勢候選人，他可能是個很適合的政治工作者，可是

加諸了一個很大的負擔。今天國家經費需要募款嗎？是

人民納稅的吧？為什麼要一個候選人募很多款或者家

裡很多錢才能夠跳脫這個火圈為人民服務？所以，我覺

得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合理的設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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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然我今天要跟大家舉例，因為中選會報告的例子都跟

我看到的不一樣，我覺得你們怎麼都舉一些不利的例

子？英國的市長選舉只要 1 萬英鎊，合臺幣 38 萬，英

國倫敦市長有比較難參選嗎？臺北市長 200萬，是倫敦

市長的好幾倍。你們不知道為什麼都比亞洲國家，我想

我們性別平等已經是亞洲第一名了，我們的民主深化也

應該要跟更進步、更平權的國家比。德國這個我也說過

很多次，威瑪共和時期宣告連登記費都違憲，這部分我

有做一些我個人的研究，當然比不上政治學者的專業。

我看到的資料是說後來他們反思德國威權主義再次崛

起，其實跟資本家、企業家募款政治獻金是有關的，所

以他們在這方面的改革是特別用心，可以看到對於平權

參選是很在乎的。但是也不是只有德國，愛爾蘭 2002年

法院認證保證金是違憲的，加拿大 2017 年法院認證保

證金違憲，還有一些並沒有認證違憲。可是本身就沒有

保證金，義大利全民連署作為登記參選門檻，法國 1993

年後就沒有保證金，部分設有其他門檻的，比如說總統

候選人需獲得全國 500名重要公職的連署。 

（四）之前我自己辦的一個公聽會，我們找到學者專家，法國

很有趣，連刊登電視廣告都是違法，因為覺得比較有錢，

電視廣告多，參選機率不就更大嗎？因為我們要限制金

錢在選舉中的影響力。法國的馬克宏為什麼出線？他也

是新政黨的候選人。他們規定政黨秒數要一致，嚴格到

媒體都抗議了，覺得這樣子太過度，所以可以看到大家

對選舉的公平跟金錢的影響力的思考跟臺灣很不一樣。

美國是一個市場導向，可是還有部分州採取登記規費

制，而且也可以用選民連署替代登記規費。我想我可以

理解我們這個國家長期以來對於浮濫參選、浪費國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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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很擔憂，所以如果對調整保證金有憂心的話，至少應

該改成登記規費制，而且應該要有配套選民連署。我知

道中選會其實在大家的要求下，一直在處理電子連署的

部分，只是說還來不及趕上之前的公投。目前我們公投

法第 9條就已經明文規定要有電子連署，所以我想我自

己在立法院中已經提案修正了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增

設電子連署的配套登記規費與保證金門檻並行，我希望

這部分中選會可以更積極一點。 

（五）今天好像是我參加中選會第二次公聽會，是不是？從上

一次到這一次我覺得沒有進度，這次看到的資料不知道

case是怎麼選擇，都選一些不利的，都是維持現狀的。

我想臺灣的民主深化已經到了一定的程度，現在 18 歲

的公民都可以投票了，想想看歐洲那些年輕的環境運動

者也有可能會發生在臺灣。我們這次其實把被選舉權也

一起修到 18歲，未來可能 21歲就出來選了，難道你要

他去打工湊到這個錢嗎？還是他家裡可以幫他出保證

金，或誰幫他出保證金，他才有參選的資格？所以，我

覺得調降保證金門檻，增加替代方案，降低金錢這個干

預的資源對人民參政的限制，或是對人民參政不公平的

影響，應該是我們憲法保障平等的參政權，以上希望中

選會可以更加努力、積極，謝謝。 

十、中央選舉委員會莊主任秘書國祥： 

保證金依法是由選舉委員會來訂定、公告，立法院是在

108年要求中選會在訂定保證金的時候要先開公聽會，所以

上一次開是 108 年，這是第二次，但此前本會曾多次召開

選舉制度的公聽會，委員很關心，也常常參加。另外，保證

金數額降低問題與保證金發還門檻應該併同考量，現在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未當選候選人要達到選舉人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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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才發還，門檻其實很高，建議修改為達投票人數 10%即

可發還，剛才有幾位與會人士有這樣建議，也提供給委員

參考，謝謝。 

十一、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吳所長重禮： 

其實我們剛才學者的意見，幾乎跟范委員不謀而合，我

們原則上是希望要調降保證金，增加人民參選的權利，找

到其他的一些替代方案，其實我們的意見是非常相近的。 

書面意見 

一、臺中市議會 111 年 4 月 8 日議事字第 1110001551 號函：

經詢問各黨團意見，均表示以維持現行制度為宜。 

二、彰化縣議會 111年 4月 7日書面意見： 

建議維持原訂數額。 

柒、主持人結語： 

非常感謝大家參加今天中選會舉行的地方公職人員選舉

候選人登記保證金數額訂定公聽會，感謝大家提出非常寶貴

的意見。中選會召開這次公聽會的目的，是要廣納及聆聽各方

的意見，今天的公聽會會作成詳實的會議紀錄，在本會網站公

開，也會作為本會委員會審議決定的參考。感謝范委員、各位

學者專家、立法院黨團、地方議會代表，還有地方政府代表的

參與，謝謝！ 

捌、散會（上午 11時 25分）。 


